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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西省农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监测站、南昌中航天信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药械与施药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

植保植检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峰、潘松、赵政、何雄奎、钟玲、李飚、杨卫平、廖禺、吴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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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植保无人机安全作业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植保无人机安全作业注意事项、作业前准备、现场作业、作业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安全作业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6/T  930  农业植保无人机  

AP-45-AA-2017-0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AC-91-FS-2015-31  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     

3 安全作业注意事项 

3.1 参与作业的农业植保无人机必须符合 DB36/T 930、AP-45-AA-2017-03、AC-91-FS-2015-31的规定。 

3.2 飞行范围应严格按照作业方案执行，飞行距离控制在视距范围内，同时了解作业地周围的设施及

空中管制要求。 

3.3 飞行应远离人群，作业地有其他人员时严禁操控飞行。 

3.4 起降飞行、平行飞行时，按作业方案应与障碍物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3.5 操控人员应佩戴口罩、安全帽、防眩光眼镜、身穿反光工作服并严禁穿拖鞋，且在上风处和背对

阳光操作；操控人员应与农业植保无人机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作业过程中操控人员应关闭手机及其他

有电磁干扰设备。 

3.6 作业人员之间相互通话必须简洁、明确，并且重复两次以上。 

3.7 地面操作维护、保养时，必须关闭动力系统，避免意外启动，防止发生事故。 

4 作业前准备 

4.1 作业区块要求 

4.1.1 作业区块安全距离内及周边应避免有影响安全飞行的林木、高压线塔、电线、电杆等障碍物。 

4.1.2 作业区块及周边可视范围内应有适合农业植保无人机起落的场地和飞行航线。 

4.1.3 作业区块不能位于国家规定的禁飞区域内。 

4.2 操控人员要求 

4.2.1 操控人员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 

4.2.2 操控人员严禁酒后及身体不适状态下操控，对农药有过敏情况者严禁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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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药要求 

4.3.1 根据作物要求，选择符合相关标准规定、适合农业植保无人机飞防要求的高效农药。 

4.3.2 遵守农药使用规定，妥善保管农药，并在配药、用药过程中采取防护措施，避免发生农药使用

事故。 

4.4 气象条件 

4.4.1 作业前应查询作业区块的气象信息，包括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信息。 

4.4.2 雷雨天气禁止作业。 

4.4.3 风力大于 3级或室外温度超过 30℃禁止作业。 

4.5 确定作业方案 

4.5.1 根据作业区块地理情况，设置农业植保无人机的飞行高度、速度、安全距离、喷幅宽度、喷雾

流量等参数。 

4.5.2 根据作业区块作物及病虫害情况、农药使用说明或咨询当地农业植保部门，确定药品、药量以

及配药标准。 

4.5.3 制定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确保人员和农业植保无人机安全。 

4.6 设备准备 

4.6.1 农业植保无人机必须有企业的产品合格证。 

4.6.2 根据使用说明书要求检查，农业植保无人机及辅助设备应齐全。 

4.6.3 操控人员做好农业植保无人机各项检查，确保农业植保无人机处于正常状态，严禁农业植保无

人机带病作业。 

4.6.4 检查电池电量或燃料量及飞行信号灯状态处于正常状态。 

4.6.5 调试通讯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区最远处通讯正常，确保操控人员作业时沟通顺畅。 

4.6.6 操控人员对农业植保无人机进行不喷农药的模拟作业，正常后才可以进行作业飞行。 

5 现场作业 

5.1 起飞前，应在作业区块设置明显的禁止入内的警示标识，再次检查作业区块及周边情况，确保没

有影响飞行安全因素。 

5.2 起飞前检查电池电压或燃料情况，确保农业植保无人机整机处于正常状态。 

5.3 根据作业情况，观察飞行远端的位置和状态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喷洒的宽度、飞行高度、速度、

距离、断点等，做出相应处理。 

5.4 做好农业植保无人机作业情况记录。农业植保无人机寿命期内保存作业记录。 

5.5 建立农药使用记录，如实记录使用农药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生产企业等。

农药使用记录应当保存 2年以上。 

5.6 完成作业后，应将记录汇总归档保存。 

5.7 做好农业植保无人机转场、更换电池、加注燃料和加药等工作。 

6 作业后维护 

6.1 整理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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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作业完成后，做好农业植保无人机以及通讯设备、遥控器、风速仪、充电器等相关附件的整理

与归类保存。 

6.1.2 妥善收集农药包装物等废弃物，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 

6.2 清洁与检查 

6.2.1 排净药箱内的残留药剂，清洗喷头和滤网等所有配药器具，保证无残留物附着，不得污染环境。 

6.2.2 农业植保无人机燃油机需排空剩余燃料，运动部件要涂防锈和润滑油，并检查和紧固螺丝。 

6.3 电池充电与存放 

6.3.1 电池的充电与使用按电池的相关标准执行。 

6.3.2 作业完成后，应按要求分类整理摆放电池，并在电池防爆箱内标注使用或未使用。 

6.4 贮存 

检查完毕后，应将农业植保无人机及辅助设备安全运回存放地存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